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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反對取締的特別程序上訴反對取締的特別程序上訴反對取締的特別程序上訴反對取締的特別程序：：：：

海外個案摘錄海外個案摘錄海外個案摘錄海外個案摘錄

在法案委員會 2003年 6月 10日會議上，法律顧問表示，英國
A, X and others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3]
2 WLR 564一案，與內政大臣如相信任何非國民處身於聯合王國將對國
家安全構成危險，便可將有關的人拘留有關。上訴法院作出的其中一

項裁決是，內政大臣不能採取行動拘留國民，而在法律上，非國民與

擁有居留權的人屬不同類別人士。因應委員提出的要求，現附上有關

案件的提要及相關摘錄 (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2. 此外，加拿大 Re Chiarelli and Minister of  Employment &
Immigration; Security Intel ligence Review Committee, Intervener  (1992)
90 DLR(4t h) 289一案，亦確認了就《加拿大人權及自由憲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所訂的人權保障而言，公民與非公民之
間確有不同。有關案件的提要及相關摘錄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

3. 該兩宗案件的全文載於 65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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